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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遊戲治療歷程 

 

林妙容∗ 

 
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遊戲階段、遊戲主題與遊戲行

為。研究者以個案填寫之回饋單與遊戲治療札記為資料分析文本，並採用共識

質化研究方法分析一對來自同一家庭之目睹婚姻暴力兄弟之遊戲治療歷程。研

究結果顯示，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遊戲階段包含探索、創傷、轉化與結束四個

階段。在四個階段之遊戲主題的部分，哥哥與弟弟出現相同主題的是，在探索

階段中的「探索性」、在創傷階段的「破壞／毀滅性」、及在結束階段的「祝福」

主題。而不同的是，在探索階段中，只有哥哥出現「互動性」主題；在創傷階

段，哥哥呈現不同主題是「空洞」、「混亂」、「防禦性」，弟弟則是「威脅性」、

「對立性」、「暴力／攻擊性」、「重複性」及「宣洩性」；在轉化階段，哥哥出

現的是「醫療性」、「撫育／照顧性」、「生產性」、及「連結性」，而弟弟出現的

是「救援性」、「保護性」、「建設性」與「創造性」；在結束階段，不同的是弟

弟還出現「分離」與「思念」兩個主題。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

建議，提供未來的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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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y Therapy Process of Sibling-Witnesses of 
Marital Violenc 

 

Miao-Jung Li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play phases, play themes, and play behaviors in 

the play therapy processes of two siblings who were child witnesses of marital violence. 
Consensu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four phases in the siblings’ play therapies: the exploratory phase, the trauma phase, 

the transformation phase, and the ending phase. Within the four phases, same themes that 
were identified for both siblings were “exploration” in the exploratory phase, 
“destruction” in the trauma phase, and “blessing” in the ending phase. Differences in play 

themes were also identified to include “interaction”, “chaos”, “defensiveness”, 
“threatening” for the older brother during the trauma phase, while the younger of the two 
displayed “hostility”, “violence/aggression”, and “repeti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phase, 

the older brother displayed themes of “healing”, “nurturing/tending”, while the younger 
brother displayed themes of “protection”, “construction”, and “creation”. For the ending 
phase, the younger brother also displayed themes of “separation” and “wistfulnes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and further research in play therapy are provided. 
 

Keywords: children witness of marital violence, play themes, play therap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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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遊戲治療歷程 

 

林妙容 

 

壹、緒論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之統計，台灣地區自 2013 年 1 月起至 2013 年 12 月底止，

一共有 60,916 件被通報的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事件（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4）。倘若這些被通報的案件的婚姻／離婚／同居關係中有一位兒童的話，台灣地

區可能有將近六萬多個在此關係中的兒童曾經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婚姻暴力的衝擊。這

些兒童們都可能親眼目睹了發生在家庭裡的婚姻暴力事件，看到自己的母親（或父親）

被親密的另一半或者是丈夫（或是妻子）施暴。此外，這些兒童也可能因遭遇家庭成

員的生理或精神虐待而成為直接的受害者。根據美國的調查統計，兒童虐待經常和家

庭婚姻暴力一起發生，該調查統計指出有 30%-60%的兒童既目睹又遭受到了虐待

（Margolin & Gordis, 2000）。 
「目睹婚姻暴力」一詞涵蓋的面向非常廣泛，通常指的是兒童在家庭中目睹婚姻

暴力行為的很多方面。兒童目睹婚姻暴力之情境包括以下幾方面（Gerwitz & Edleson, 
2004；Groves, 1999；Margolin, & Gordis, 2000）：(1)聽到暴力事件。(2)作為目睹者且

捲入暴力事件之中。(3)成為暴力的一部份,亦即被當作擋箭牌對抗施暴的父母一方或

者個體。(4)干預暴力事件,亦即試圖防止婚姻暴力的產生。(5)遭受了婚姻暴力的間接

影響。(6)被迫觀看或參與施暴的過程。(7)被利用來當作籌碼,以說服說成人受暴者（通

常是母親）回家或者維持關係。(8)在成人受暴者被攻擊時,受到波及而產生意外傷害。

(9)被脅迫對婚姻暴力事件保持沉默和保守家庭秘密。 
由此可見，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可能會有許多不同的經歷，所造成的影響也有所不

同。但大致而言，目睹婚姻暴力可能會影響到兒童的生理與心理層面的發展。然而，

在實務工作中發現，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常由於身上沒有明顯的傷痕，致使這群兒童因

為目睹婚姻暴力所形成的內在衝擊時常被成人所忽視。再加上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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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語上未能具體表達出對於目睹婚姻暴力的內在想法與感受，抑或是因為目睹婚姻

暴力造成了創傷而無法用口語表達，種種的原因影響下，導致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有協

助之需要，但卻常常被忽略。由此可見，如何在助人專業工作中，提供目睹婚姻暴力

兒童協助，以及如何有效的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即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在兒童治療中，遊戲治療是主要及常被使用之治療模式。遊戲治療除了可以協助

兒童表達內在的想法與感受外，兒童在遊戲治療中所出現的遊戲行為時常富有許多意

涵（Foks-Appelman, 2006；Carmichael, 2005/2008；Kottman, 2001/2008）。當治療師能

夠瞭解兒童遊戲行為所隱含的兒童內在想法與感受時，將能有助於治療師在進行介入

時之個案概念化。治療師進而能夠以此個案概念化為基礎，擬定出適合個案之治療策

略，以及提升治療效能。因此，研究者亟欲關注、探討的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遊

戲治療歷程中，可能會出現的遊戲治療階段為何？再者，在遊戲治療歷程中，呈現哪

些主題與行為？希冀透過對於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在遊戲治療歷程中的遊戲階段與呈

現的主題與行為進行深入探究，以提供相關助人工作者作為未來與目睹婚姻暴力兒童

進行遊戲治療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目睹婚姻暴力對兒童的影響 

國內學者童伊迪與沈瓊桃（2005）將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定義為在父母的婚姻暴力事

件中未直接受到暴力傷害，但經常目睹雙親之一方對另一方施予暴力之兒童及青少年，

其中包括直接或間接目睹暴力行為之十八歲以下兒童少年。國內的實務工作者蘇益志

（2005）則將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定義為：「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子女（包括兒童與少年）

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旁觀到父母間之肢體暴力或精神虐待之行為，其中包括直接看到威脅

或毆打等情形，或沒有直接看到，但聽到威脅或毆打等情形，又或看到上述行為所造成

的傷害和結果，如受害者的身體傷痕、恐懼憤怒和憂傷哭泣等情緒反應。」 
本研究則參酌上述定義將「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定義為：未滿十二歲之兒童，經

常目睹父母親之任一方對另一方施予身體虐待。其中，目睹婚姻暴力的型態包括：直

接看到施暴者威脅、毆打受暴者，或是間接聽到施暴者毆打或威脅受暴者，抑或是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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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受暴者被施暴者施虐後身體受虐的傷口與傷痕。 
兒童目睹婚姻暴力會產生多方面的負向影響。Smith（2000）統整許多研究後，

發現孩提時期所產生的許多問題往往會與目睹婚姻暴力有所關連。目前許多研究均證

實兒童目睹婚姻暴力會對其產生許多層面的影響，大致而言，這些影響可以分成四個

層面，主要包括：(1)學校與社會適應 (2)情緒功能 (3)認知功能，及(4)家庭關係或動

力（洪素珍，2003；洪意晴、賴念華，2008；Barnett, Miller-Perrin, & Perrin, 1997；Chazan 
& Cohen, 2010；Fantuzzo & Lindquist, 1989；Frick-Helms, 1997；Holden, 1998；Jaffe, 
Wolfe, & Wilson, 1990；Kot, Landreth, & Giordano, 1998；Nader & Pynoos, 1991；

Rosenberg & Giberson, 1991；Scaletti, 2005；Smith, 2000；Wolak & Finkelhor, 1998）。 

（一）學校與社會適應 

由於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可能將注意力放在家庭的不穩定上，所以，相對地也可能

因而降低了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感，以及在學校的課業表現（Wolak & Finkelhor, 1998）。

再者，拒學行為（school refusal behavior）也可能會發生在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身上。

主要是因為他們可能會擔心自己離開家裡之後，受暴者會因為沒有自己的保護而遭遇

施暴者的傷害。 

再者，目睹婚姻暴力可能也會影響到兒童的社交技能與人際互動方式。Kot 等人

（1998）發現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有較多負向的社會性行為，也較少學到適應性的社交

技巧。Kot 等人（1998）也指出，許多研究特別強調目睹婚姻暴力會影響兒童的行為，

使兒童產生一些與攻擊性與反社會性（antisocial-type）有關之外在化行為問題，如暴

力行為或物質濫用。Kot 等人（1998）引述 Hughes、Parkinson 與 Vargo（1989）的

研究亦發現，目睹婚姻暴力的男童則呈現較多的外在化行為問題。而 Grych、Jouriles

與 Swank（2000）則發現，兒童若是目睹婚姻暴力的頻率越高，兒童外在化的行為問

題也隨之增加。 
此外，Wolak 與 Finkelhor（1998）發現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因為目睹施暴者對受

暴者施暴，因而較少機會學習使用和平以及協調的方式處理衝突，特別是當身為施暴

者角色的父母親一方使用暴力作為權力控制、處理問題或解決衝突的方法時，孩子也

直接觀察並學習到攻擊是人際關係中具有支配他人的權力，進而認同使用暴力的一

方，往後也常會以暴力攻擊的方式來解決衝突，進而導致其在人際互動時出現攻擊行

為、或是為了保守家庭暴力的秘密而與同儕產生疏離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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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目睹婚姻暴力也可能會對兒童的性別認同產生影響。Johnson 與 Hotton 
（2001）之研究發現，有些目睹婚姻暴力的兒童可能會對性別產生固著的想法，將性

別角色連結成施暴者與受暴者的分別。例如：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常會將男性視為施暴

者，女性是受暴者。因此，可能會使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對於不同的性別角色有特別的

喜好，或對某個性別角色過度認同而產生衝突的現象。Lehmann 與 Rabenstein （2002）

更進一步地整理了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長期的影響，主要包含自尊較低、人際技巧較為

不足，更嚴重者甚至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 

（二）情緒功能 

目睹婚姻暴力也可能會對兒童造成情緒功能的影響。Kot 等人（1998）發現目睹

婚姻暴力會使兒童產生一些內在化（internalizing）的行為問題。所謂的內在化行為則

是指兒童出現害怕與退縮的情緒行為，諸如哭泣或自殺等（Edleson, 1999）。 
此外，Frick-Helms（1997）整理目睹婚姻暴力的文獻後發現，兒童在年幼時期直

接目睹重要他人被施暴，可能會造成其嚴重的情緒困擾。大部分的兒童可能經驗高度

焦慮、心神不寧、悲傷、害怕、恐懼、憤怒（Frick-Helms, 1997）及困惑（Dauvergne 
& Johnson, 2001）等情緒；也可能會出現情緒抽離、麻木或解離的現象（Rossman, 

Hughes, & Rosenberg, 2000），甚至還可能出現絕望想死的意念（童伊迪、沈瓊桃，

2005）。此外，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也容易產生創傷後壓力反應的相關症狀 （Frick-Helms, 
1997）。目前已經有許多研究證實目睹婚姻暴力可能導致兒童產生創傷後壓力相關的

反應（Lehmann, & Rabenstein, 2002；Smith, 2000），並且兒童的因為目睹婚姻暴力衍

生而來的低自尊或罪惡感，亦可能加劇創傷後壓力相關反應的出現 （Nader & Pynoos, 
1991）。 

一般而言，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創傷後壓力反應主要包括再度經歷部分暴力的情

境（例如：在遊戲行為中，重複演出暴力行為或攻擊行為）、避免回想起暴力事件與

過程（例如：逃避說話音量大聲的男性及逃避衝突情境）、麻木（例如：對任何事物

都沒有任何的情緒反應）、過度警覺（例如：對一陣風吹過將門關上的聲音感到極度

的不安、或是表現出心神不寧、坐立難安的樣貌）等創傷後壓力的相關反應（Rossman 
et al., 2000）。 

（三）認知功能 

目睹婚姻暴力甚至可能會對兒童的認知功能之發展造成衝擊。例如 Holde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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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婚姻暴力使得家庭環境無法提供兒童正常身心發展所需的正向刺激與回應，因

而導致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在認知發展上可能較一般孩子為不足，甚至更嚴重的話可能

會出現退化的現象。Johnson 與 Hotton（2001）便提及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可能喪失目

睹婚姻暴力之前已經學習到的技巧，例如：如廁訓練，辨識顏色等。此外，Fantuzzo
與 Lindquist（1989）以及 Barnett 等人（1997）亦指出，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在語言發

展或認知學習上都比一般沒有目睹婚姻暴力的正常孩子來得低。由此可見，目睹婚姻

暴力不僅可能影響孩子的認知功能，也可能連帶影響其語言及學習能力。 

（四）家庭關係或動力 

最後，目睹婚姻暴力亦可能造成家庭關係或家庭動力的影響。由於在大多數的婚

姻暴力案例中，母親大多數為受暴者，且多半長期處於受暴的生活之中，加上這些受

暴者無法改變自身受暴的困境，因此，許多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瞭解自身無力改善此狀

況，而與母親發展出撫慰的關係，此時同情及支持母親即成為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主要

的外顯性行為表現；然而，有些兒童卻可能在母親情緒無法控制的情況下，成為母親

情緒上的代罪羔羊以及情緒宣洩的對象，使得母子關係呈現一方面疼惜與支持母親的

撫慰關係，但是另一方面卻又害怕接近母親的矛盾狀態，對母親形成又愛又恨的混淆

感覺（林妙容、鄭如安、孫幸慈，2005）。相對地，多數婚姻暴力的施暴者常為父親，

因此，許多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與父親的關係多處在焦慮、生氣、害怕的情緒中，他們

希望父親消失，甚至想殺死父親。但是，另一方面，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卻也因為改變

不了父親的暴力行為，因而拒絕與其互動（洪素珍，2003）。由此可知，目睹婚姻暴

力兒童對於父母親的知覺常是又愛又恨的矛盾情緒，這也讓兒童長期處於混淆的矛盾

情境中，對依附關係造成負面且深遠的影響。 

此外，Ganley 與 Schecter（1996）指出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可能被父母親的一方利

用來增強或減輕暴力行為。例如：施暴者把兒童當作人質威脅受暴者回家、或強迫兒

童攻擊父母親等，當兒童以被利用的方式來經驗到婚姻暴力，亦可能與直接目睹暴力

事件的兒童有著相同的影響。Smith（2000）認為兒童在暴力發生的當下，時常企圖

安撫施暴者或使其在施暴過程中分心，這些動作都是為了避免暴力的傷害，但同時卻

耗盡兒童的能量。童伊迪與沈瓊桃（2005）亦發現，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會學習模仿父

母的暴力行為，攻擊手足甚至是父母。 
更甚者，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獲得安全感與穩定感對於兒童的身心功能能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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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助長，兒童在安全與穩定的環境中才能依其發展階段完成不同的發展任務。家

庭，可說是提供兒童成長過程中安全感與穩定感的重要來源。然而，家庭暴力，不僅

可能會使兒童無法獲得成長發展所需的安全感與穩定感，更可能會造成諸如上述對於

加害者與受暴者的錯誤認知，影響兒童的自我發展與身心健康（Chazan & Cohen, 
2010；Scaletti, 2005）。 

總之，目睹父母親任一方婚姻暴力可能造成兒童身心發展與適應上的困難，也可

能影響其學校生活、社會適應與家庭關係等層面，這些影響，可能會讓兒童產生創傷

相關的反應。最近幾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都發現兒童在目睹婚姻

暴力之後會容易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ohen, 1998；Lehmann & Rabenstein, 2002）。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在腦海中可能會反覆不斷的出現家庭暴力加害者對於受害者施暴

的畫面、出現侵入性的思考，使其出現失眠、不斷的作噩夢、記憶力難以集中，甚至

會產生易怒、害怕等情緒，造成其人際困擾（Chazan & Cohen, 2010）。當中，有三個

因素也會增加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可能性，此三個因素分別

為：(1)嚴重創傷；(2)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對於暴力或虐待事件的反應以及家庭的應對

技巧；(3)婚姻暴力發生的時間距現在較近（Hamblen, 2006）。在這三個因素中，嚴重

創傷被認為和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可能性最為相關；此外，若

是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本身亦在身體方面親身遭遇受暴的話，更可能增加其罹患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的機會（Groves, 1999）。這樣的「創傷」經驗本身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往

往造成了在針對此類兒童進行介入上的困難。 

二、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與遊戲治療 

由於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可能會出現諸如許多負向的外在化與內在化行為、學校與

社會適應困難、情緒困擾、認知退化、負向的家庭關係或動力等影響，針對目睹婚姻

暴力兒童進行介入時，瞭解其內在想法與感受便是一個重要的考量面向。誠如 Landreth 
（1991/1994）所說：「遊戲，是兒童的語言；玩具，是兒童的文字。」因此，遊戲治

療常被用來協助兒童進行心理諮商工作。再者，因兒童年齡的關係，其口語表達能力

與認知成熟程度尚未像成人一樣，可以妥善運用語言進行表達，因此，在與兒童心理

諮商工作時，常會採用遊戲治療的形式協助兒童表達內在的想法與經驗。 
對於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而言，由於受到目睹婚姻暴力產生的許多負向影響，可能

會對兒童造成某種程度的創傷。從大腦的結構來看，創傷的記憶被貯存在大腦的右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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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之中，大腦的右半球控制的是非語言的功能，正因為創傷被貯存在職司非語言功能

的大腦右半球，造成個體時常無法直接用言語將所遭遇的創傷表達出來（Munns, 

2000）。Munns（2000）更進一步指出：有鑑於創傷經驗在大腦的前語言或非語言的區

塊進行訊息處理或貯存，因此治療師在與創傷兒童進行工作時，有必要將注意力轉向

治療中的非語言方法，像是遊戲治療、戲劇治療、沙遊治療、舞蹈與律動治療等各式

各樣的創造性取向的治療形式。 
除了創傷影響其口語表達之外，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常因為年紀較小（通常在國小

以下），語言發展能力尚未完全充足，更加造成了他們在表達目睹婚姻暴力所造成的

受創經驗上的困難度。因此，針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介入，強調非語言形式溝通的

創造性取向便是一種常用的治療方法（Gil, 1991；Klorer, 2000；Malchiodi, 1997；Webb, 
2007）。此外，針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治療必須提供給他們積極的、愉快的感官體

驗，同時還必須從發展的角度來力求符合兒童學習的特點。涵蓋遊戲治療的創造性取

向之治療方式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而言特別適用。主要是因為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大多

為學齡兒童，創造性取向通常與他們日常生活經驗（例如遊戲、繪畫等）較為相似。 

綜合上述，遊戲可以協助兒童表達內在的想法與感受，兒童在遊戲治療中所出現

的遊戲行為時常富有許多意涵（Foks-Appelman, 2006；Carmichael, 2005/2008；Kottman, 
2001/2008）。當治療師能夠瞭解兒童遊戲行為所隱含的兒童內在想法與感受時，將能

有助於治療師在進行介入時之個案概念化。治療師進而能夠以此個案概念化為基礎，

擬定出適合個案之治療策略，以及治療的效能。 
對於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來說，因其目睹婚姻暴力經驗而產生創傷，在臨床實務

上，其遊戲歷程中往往呈現出「創傷後的遊戲」（posttraumatic play），亦即受到創傷

事件所困擾的兒童，普遍會出現重複的記憶與重演的現象，而兒童會在遊戲不斷的重

複或重演呈現出因為創傷事件所帶來的想法與感受（Gil, 2006；Terr, 1979, 1990）。但

是在這些遊戲中，兒童並沒有解決那些和創傷性事件相關的情緒問題。相較之下，正

常的遊戲能夠帶給兒童快樂、滿足感、問題解決與學習，而創傷後的遊戲時常是重複

的、僵化的、無法帶來問題的解決，更甚者，創傷後遊戲可能只是讓兒童再次經歷創

傷，並感到無望感與無助感。因此，為了提供兒童最適切的協助，治療師藉由遊戲歷

程中遊戲主題及遊戲行為的觀察便是非常重要的（Gil, 2006；Malchiodi, 2008/2012）。 
由此可見，助人工作者在與創傷兒童進行實務工作時，應該充分地理解創傷後遊

戲與健康遊戲活動之間的差異，才能夠適時的提供兒童有意義與適切的介入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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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戲治療歷程與主題之研究 

美國著名遊戲治療學者及實務工作者 Ray 曾經指出「遊戲治療中主題的定義非常

的少」（2011, p.106）。研究者搜尋國內外相關文獻後發現，只有 Ray（2011）針對遊

戲主題、遊戲歷程、遊戲行為進行較完整的論述。因此，研究者先彙整遊戲歷程、遊

戲主題、遊戲行為的定義之後，再敘述確認遊戲主題的重要性，以及透過遊戲歷程確

認遊戲主題的方式。 
Ray（2011）引用 Rogers（1967）談到在治療期間治療師針對個案的期待提供服

務來概述治療歷程的觀點，同時結合 Rogers（1942）所提出個人中心治療歷程解釋改

變何時與如何發生的 12 個步驟來定義遊戲治療歷程。Ray（2011）指出，遊戲治療歷

程是從兒童前來求助開始，到治療師於治療歷程中提供環境與介入，協助個案從治療

關係與治療氛圍中逐漸自我接納與自我成長的發展歷程。這個歷程不完全是線性的，

但大致上有發生的順序。本研究的遊戲治療歷程是指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在參與遊戲治

療中的整體變化情形。 

所謂遊戲主題所指的是兒童將自己的經驗，透過連貫的隱喻進行意義的傳達 
（Ray, 2011），並藉由遊戲主題傳達其內在意義之決定系統。Ray （2011）指出有三

個特徵有助於遊戲治療師去確認遊戲主題，分別為重複的遊戲行為、強烈的程度，及

脈絡性。本研究的遊戲主題是指治療師依據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在遊戲治療歷程中所出

現的重複遊戲行為、強烈程度的遊戲、以及依據兒童背景資料和口語談話內容的脈絡

所歸類出來的遊戲主題。 

Ray（2011）將遊戲行為定義為由兒童在遊戲室中所表現出來的部分。由於遊戲

行為是兒童在遊戲室中反映出內在衝突的方式，因此，遊戲治療師最好能夠透過確認

許多遊戲行為背後的意義來瞭解兒童。特別是，兒童經常出現的重複遊戲行為更會是

兒童在特定議題上工作的重要指標。治療師需要注意兒童遊戲行為重複的頻率和行為

的時間長度來評估兒童在遊戲治療中的進展或改變。本研究中「遊戲行為」的界定是，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在參與遊戲治療的過程中，在遊戲的輔助下，以語言的方式直接表

達其想法與感受，以及用非語言的形式其內在的想法與感受。 
經過上述彙整國外學者針對遊戲歷程、遊戲主題、遊戲行為的定義而形成本研究

的定義之後，研究者接著探究確認遊戲主題的目的，進一步透過遊戲歷程以瞭解確認

遊戲主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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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確認遊戲主題的主要目的是能讓遊戲治療師更瞭解兒童的主觀經驗。成功

地確認遊戲主題讓遊戲治療師能夠適切的回應，進而有助於遊戲治療師展現出充分接

納兒童所想要表達的一切。此外，成功地確認遊戲主題治療師找到方法去概念化兒

童，如此一來，治療師便能發展出治療計畫。大致而言，遊戲主題不僅能讓治療師對

兒童有更好的概念化，透過遊戲主題的概念化有助於引導治療師的回應、與家長的互

動、決定治療的進展等。 
確認遊戲主題對遊戲治療師來說經常是個挑戰。因此，治療師應該如何確認遊戲

主題較為合適呢？根據 Ray（2011）所提遊戲主題之三個特徵：重複遊戲行為、強烈

的程度，脈絡性，遊戲治療師可以依此原則確認其遊戲主題。。「重複遊戲行為」的

本質說明兒童決定要表達內在的掙扎，並且可能發展處理掙扎的方法；「強烈的程

度」，是在遊戲治療的歷程中透過兒童在遊戲行為上的精力和焦點來判斷，強烈的程

度會透過兒童的沈默或情緒的增加來標示；「脈絡性」則是除了遊戲治療的歷程中的

觀察以外，治療師需要了解關於兒童的脈絡，如兒童早期的發展、人格特徵、重要的

生命事件等，以協助遊戲治療師對於兒童的遊戲主題有脈絡性的理解。此外，從兒童、

家長或重要他人之處獲得關於兒童問題的背景資料亦可幫助遊戲治療師能夠完整地

探索可能的遊戲主題，或確認由治療師所推理出遊戲主題的可行性。 
有鑒於遊戲治療主題是提供兒童協助與介入的參考依據，因此，對於遊戲主題的

理解，便會從遊戲治療的歷程研究來加以理解。Landreth（2002）便指出，遊戲主題

是指在遊戲治療的歷程中，案主在某個單元或是多次的單元間重複出現的特定關鍵事

件；而 Giordano、Landreth 與 Jones（2005）則定義遊戲主題是指兒童透過遊戲表達

內在情緒的動力，並藉此來修復其情緒經驗。Benedict 與 Mongoven（1997）則認為

兒童會將其想法、感受與行為隱喻在遊戲主題當中。由此可見，遊戲主題涵蓋了兒童

的想法與感受。 

一般而言，遊戲主題主要可透過觀察案主在治療歷程中所呈現的遊戲行為的脈絡

而來，同時輔以案主過去和現在的生活來加以理解（Holmberg, Benedict, & Hynan, 
1998）。因此，遊戲主題不僅提供兒童表達內在想法與感受的管道，也開啟了治療師

理解兒童的源頭，進而開啟治療的契機。 
研究者回顧過去探討遊戲治療主題的研究時發現，研究者在探討遊戲主題時，大

致上可以分為兩種取向，第一種為關注在遊戲行為本身（蔡毅樺、林妙容，2011；

Holmberg et al., 1998；Benedict, & Mongoven, 1997），第二種則為重視遊戲主題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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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徵性與涵蓋的情緒（孫幸慈，2006；Giordano et al., 2005）。前者主要是以兒童

在遊戲治療中所出現的遊戲行為作為主要的劃分依據，將相同的行為或行為結果，形

成一個遊戲主題，亦即藉由兒童在遊戲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或是行為所帶來的結果歸

類遊戲主題的內涵。後者則是強調兒童遊戲的象徵性表達，以兒童的語言脈絡或是遊

戲行為背後的心理動力歸類遊戲主題，意即依據兒童遊戲的心理動力或語言脈絡形成

遊戲主題。 
Chazan 與 Cohen（2010）則認為，透過質性分析探究個別兒童的遊戲主題可以更

貼近與理解兒童的個別主觀經驗。在兒童遊戲中，藉由相似的遊戲活動之歸類而形成

遊戲主題，進而可形成有意義的範疇，以探究遊戲所傳遞出來的動力與個人的意義。

根據上述之觀點，研究者希冀能分析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遊戲治療歷程，以進一步探

究其遊戲階段、主題與行為。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 

本研究為深入瞭解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遊戲歷程，並減低個人主觀的解釋，研究

者採用共識質化研究法進行資料分析。共識質化研究法是一種密集性歸納分析的歷

程，利用共同的討論與判斷，以達成共識，再由把關者（auditor）檢核資料並共同討

論以形成最後的結果（Hill, Thompson, & Williams, 1997；Hill et al., 2005）。共識質化

研究法乃是居於平等關係的研究者及共識分析者發揮創造力及團隊合作、進行充分的

對話及自由討論以發現異同並形成綜合性的看法而成為研究的共識。此共識的看法是

經過反覆討論與檢核的結果，不一定是互相「同意」的觀點，卻是彼此開放觀點最後

獲得共同接受的看法（Stiles, 1997）。 
本研究進行的共識分析歷程包含行前會議、模擬分析、獨立分析、兩人共識分析、

把關者共識分析等五步驟，茲分述如下，(1)行前會議：由研究者向協同研究者介紹共

識質化研究法的要點與注意事項，並討論本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遊戲主題等相關內

容，以形成共同思想脈絡。(2)模擬分析：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各自針對第一份治療札

記進行主題分析。之後，針對不一致部分進行討論、澄清主題意義及歸類命名等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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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共識。(3)獨立分析：由研究者及協同研究者者依據行前會議及模擬分析的要點，各

自獨立分析治療札記。(4)兩人共識分析：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聚會，共同分享並討論

各自獨立分析的結果，由各持異見至相互接受的共識結果為止。(5)把關者共識分析：

研究者將上述二人共識分析的類別及逐字稿與把關者進行討論，最後再由把關者進行

資料檢核，以形成共同接受的解釋結果，並形成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遊戲主題與遊戲

行為的共識分析。 
由此可見，相較於其他質性研究法，共識質化研究強調的是透過建置專業團隊，

在平等與創造力的方式下，透過不斷的對話討論與檢核以針對研究結果達成「共識」，

而非達到互相同意「一致」的觀點。研究者之所以選用共識質化研究作為本研究主要

的研究取向，最主要的原因是考量到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主要是以研究參與者的回饋單

以及遊戲治療札記兩者為主要的資料分析來源，此為遊戲治療專業的文本資料，因

此，若能夠透過邀請對於遊戲治療有深入理解的研究者共同進行共識分析，必能對於

資料分析更有裨益。再者，由於研究參與者的回饋單與遊戲治療札記涉及參與者主觀

的認知經驗，為了避免分析過程中研究者又加入其主觀意識，使分析結果過度偏頗，

因此，研究者選用比起其他質性研究法更重視面對面自由討論、發現異同、形成共識

的共識質化研究法來作為主要研究取向。運用共識質化強調團隊合作、自由討論、形

成共識的歷程，使研究資料得以發聲。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是指一對來自同一家庭的兄弟，其母親陸續遭受到先生的施

暴，他們均曾經親眼目睹施暴過程，亦多次間接目睹母親受暴後的傷痕。此外，年紀

較小的弟弟亦曾經遭受到案父直接的身體虐待。因此，經由負責的社工轉介，而接受

遊戲治療。此對兄弟各接受十二次的遊戲治療歷程。在接受治療時，他們分別為國小

五年級與國小四年級之就學學生。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主要有二： 

（一）研究參與者回饋單 

研究參與者哥哥與弟弟在每次遊戲治療結束之後，均會至遊戲室外針對該次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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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治療填寫回饋單。其回饋單的內容主要為：該次的遊戲主題、印象深刻的部分、學

習到的想法等。哥哥與弟弟各填寫 12 份回饋單，共計 24 份。 

（二）遊戲治療札記 

擔任本研究之遊戲治療師在每次遊戲治療結束後則書寫遊戲治療札記。此份札記

內容包含個案在遊戲治療過程中主要出現的遊戲行為，以及個案如何針對此遊戲行為

進行敘說。針對哥哥與弟弟書寫之遊戲治療札記各 12 份，共計 24 份。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為了達到本研究的目的，研究者以共識質化研究法進行資料分析，進行的方式

如下： 
（1）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共同閱讀 24 份回饋單，以及 24 份遊戲治療札記，並

針對模糊的地方進行討論。哥哥與弟弟之的回饋單與遊戲治療札記的編號主要有四

碼，第一碼由英文碼組成，其中，A 代表哥哥，B 代表弟弟；第二碼則為數字碼，代

表哥哥與弟弟參與第幾次的遊戲治療所填寫的回饋單或治療紀錄；第三碼則為英文碼

組成，C 代表哥哥與弟弟填寫的回饋單，D 代表遊戲治療札記；第四碼則為數字碼組

成，代表哥哥與弟弟在回饋單上的第幾句回饋或是遊戲治療札記第幾句與哥哥與弟弟

遊戲行為相關的陳述。例如「A2-C13」，表示哥哥在第二次遊戲治療後，於回饋單上

所填寫的第十三句回饋；「B6-D21」表示弟弟在第六次的遊戲治療後，遊戲治療札記

提及有關遊戲行為的第二十一句陳述。本研究之編號依此原則類推。而在逐字稿轉謄

完畢之後，研究者重新校對過逐字稿內容，以提高資料轉謄的正確性與可靠性。 
（2）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將研究參與者的回饋單以及遊戲治療札記中，認為是

與本研究主題有關的重要片段以螢光筆畫記標示。所謂與研究主題有關的重要片段是

指研究參與者在回饋單或遊戲治療札記中出現：遊戲行為的描述、遊戲過程中的感

受、或遊戲過程中表達出來的想法。當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意見有所分歧時，則互相

討論以達成共識。若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最後無法討論出共識的部份，即邀請一位博

士層級專長亦為遊戲治療的專家進行討論，以提升編碼的可信度。 
研究者在進行遊戲主題、遊戲行為、遊戲階段命名時，主要是參酌當前國外兒童

創傷治療領域的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發現，並結合研究者與共識分析者在遊戲治療領

域多年的學習經驗與實務工作經驗、以及研究文本資料的整體脈絡，共同討論遊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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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遊戲行為、以及階段的命名。 
在遊戲階段的命名部分，主要是參酌國外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命名，像是國外著

名的創傷治療學者 Herman（1992）歸類創傷治療歷程主要有三個階段：建立安全機

制、回顧與哀悼創傷、重建與恢復一般生活。而創造性藝術治療專家 Malchiodi
（2008/2012）則分類出創傷復原的三個階段，分別為面對創傷、體驗創傷、維持連結。

此外，Rankin 與 Taucher（2003）也強調要能夠從創傷失落中復原之重要階段是辨識

創傷失落是以何種方式影響目前的生活，並且探索表達創傷和失落的阻礙為何，如此

才有療癒的可能性。因此，研究者在共識分析的討論過程中，參酌上述知名學者的定

義，以文本資料脈絡，將階段分別命名為：探索階段、創傷階段、轉化階段、結束階

段。 
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的命名則是參考 Mitchell 與 Friedman（2003）所提出的在沙

遊治療中 10 個關於創傷意涵與 10 個有關復原、療癒、健康、轉化意涵的主題，以及

Ray（2011）所列舉的遊戲行為，結合研究資料的整體脈絡，共同討論遊戲主題與遊

戲行為的命名。 

至於研究者與分析者如何就文本資料陳述評估兒童是否從創傷進入到轉化階段

中，研究者則是參考 Gil（2006）所提出的創傷後遊戲的概念，以及前述 Mitchell 與

Friedman（2003）所提出的在沙遊治療中各 10 個關於創傷意涵與轉化意涵的主題，結

合文本脈絡針對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進行命名。本研究共識分析的歷程舉例詳如表 1
與表 2 所示。 

表1 本研究共識分析歷程舉例 1 

 研究者 協同研究者 博士層級專家 

文本內涵與

劃記 
個 案 一 進 到 遊 戲 室 之

中，便開始探索探索各

種遊戲媒材（A1-D05）

個案一進到遊戲室之中，

便開始探索探索各種遊戲

媒材（A1-D05）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

者達成共識，故將想

法與博士層級專家

討論後，進行正式命

名。 

編碼 命名主題為：探索 命名主題為-探索 命名主題為：探索 

註：底線表示分析者針對與研究主題相關的片段進行之劃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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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本研究共識分析歷程舉例 2 
 研究者 協同研究者 博士層級專家 
文本內涵與
劃記 

個案在遊戲過程中，不
斷地拿起飛彈，使用飛
彈將城市摧毀
（A5-D07） 

個案在遊戲過程中，不斷
地拿起飛彈，使用飛彈將
城市摧毀（A5-D07）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
者無法達成共識，故
將想法與博士層級
專家討論後，認為攻
擊性背後的心理意
涵較偏向破壞或毀
滅性。三人討論之
後，進行正式命名。 

編碼 命名主題為：攻擊性 命名主題為：破壞性 命名主題為：破壞／
毀滅性 

註：底線表示分析者針對與研究主題相關的片段進行之劃記部分 

（3）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共同將哥哥、弟弟的回饋單與遊戲治療札記各自分析

後，再共同進行討論，以整理出遊戲行為與遊戲主題相關之分析，並將之編成代碼畫

記。再進一步對遊戲行為與遊戲主題進行歸類、分析與解釋。 
（4）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彙整所有分析資料，並且彼此討論決定所欲

呈現的文本形式。 
為提升資料分析之嚴謹性，研究者採用以下之方式檢核本研究之可信賴度

（Lincoln & Guba, 2000）： 

（1）可信性：本研究採用研究資料與共識分析團隊兩部分進行三角校正。研究

資料包含哥哥與弟弟在每次遊戲治療後填寫之回饋單、遊戲治療中創作之繪畫作品，

及遊戲治療師在每次遊戲治療結束後書寫之遊戲治療札記。本研究之共識分析團隊即

研究者、協同研究者及把關者，三者針對上述之研究資料進行分析，並藉由反覆之討

論與檢核進行三角校正，藉以降低研究之偏誤。 
（2）可靠性：本研究採用行前會議、模擬分析、獨立分析、兩人共識分析及把

關者共識分析之五步驟進行資料分析，以形成三者具共識之遊戲階段、遊戲主題及遊

戲行為之分析結果。 
（3）遷移性：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乃經由政府單位社會處社工人員評估轉介遊

戲治療之目睹婚姻暴力兄弟，正符合本研究欲探討主題之研究對象。再者，研究者所

蒐集之資料乃為哥哥、弟弟各接受十二次完整之紀錄及遊戲治療師札記，可豐富呈現

足夠之遊戲治療歷程。 

（4）確切性：研究參與者哥哥與弟弟接受遊戲治療介入，並成為研究對象，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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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府部門社會處及家長之同意。唯家長不同意錄影，研究者基於倫理之考量只得

放棄透過錄影蒐集資料。再者，不僅哥哥、弟弟透過此研究之遊戲治療介入得以自目

睹婚姻暴力之創傷復原與成長，轉介單位之社工人員因與本研究之遊戲治療師合作，

亦提升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創傷復原之知能。 
 

肆、結果與討論 
 
 經由分析之結果發現，參與本研究之哥哥與弟弟分別於 12 次遊戲治療歷程中所

呈現之遊戲階段、主題與行為如表 3，茲分述如下： 

表 3 哥哥、弟弟之遊戲階段、主題與行為 

對象 哥哥（A） 弟弟（B） 
遊戲
階段 

次數 遊戲主題 遊戲行為 次數 遊戲主題 遊戲行為 

探索
階段 

探索性 探索各種遊戲媒材 探索性 接觸多樣的遊戲
媒材 

 互動性 邀請諮商師一起玩
遊戲  變化多種遊戲類

型 
  試探諮商師的反應  結合不同遊戲媒

材 
 

第一次到
第三次
（A1~A3）

 挑戰遊戲規則 

第一次到
第五次
（B1~B4）

  
創傷
階段 
 

第四次到
第七次
（A4~A7）

空洞 在 A4 圖畫紙上留
白超過三分之二 

第六次到
第八次
（B5~B8）

威脅性 獅子掠食小白兔 
手槍瞄準玩偶開
槍 

  破壞／毀
滅性 

飛彈將城市摧毀   哥吉拉站立在娃
娃屋旁 

  混亂 將玩具聚集攪動、
攪散 

 對立性 
 

玩具士兵與哥吉
拉對峙 

 
  

在 A4 圖畫紙上構
圖線條混雜、無明
確主題 

 暴力／
攻擊性 
 

槍戰 
汽車對撞 

     破壞／
毀滅性 

推倒堆高的積木 

     重複性 摔獅子 
 

 

防禦性 在房子周圍構築柵
欄 
在城堡周圍佈置玩
具士兵防守城堡 

 宣洩性 裝沙子進小茶
壺，再從小茶壺
中將沙子倒到杯
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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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
階段 
 

第八次到
第十次
（A8~A10）

醫療性 救護車，並發出ㄡ
ㄧ…ㄡㄧ…叫聲 
扮演醫生治病 

第九次到
第十一次
（B9~B11）

救援性 消防車滅火 
直昇機飛過並降
下一條繩索 

     保護性 警車巡邏 
  撫育／照

顧性 
生產性 

照顧受傷的小白兔
烹飪料理 

 建設性 建造秘密基地
（螺絲起子、木
板、鐵鎚） 

  秩序性 
 
連結性 

秩序性的排列玩具
在沙箱挖出一條
河，並放在河岸兩
端放置一座橋 

  
 
創造性 

用樂高積木蓋房
子 
在繪畫中創造
救世英雄（卡比
獸） 

結束
階段 
 

祝福 寫卡片給諮商師 第十二次
（B12） 

分離 
思念 

小熊搬家 
小熊的朋友想念
小熊 

 

第十一次
到第十二
次
(A11~A12)    祝福 寫卡片給諮商師 

註：標示粗體字的部分為哥哥、弟弟共同出現的遊戲主題 

一、遊戲階段 

本研究在 12 次的遊戲治療歷程中，其遊戲階段可以分成探索階段、創傷階段、

轉化階段與結束階段。第一階段為探索階段，亦即哥哥與弟弟在開始參與遊戲治療

後，針對遊戲媒材、遊戲治療師進行探索性的理解之相關遊戲行為與主題。第二階段

則為創傷階段，亦即哥哥與弟弟開始在遊戲治療的過程中，呈現因目睹婚姻暴力衍生

而來之創傷主題相關的遊戲行為與內容。第三階段則為轉化階段，亦即哥哥與弟弟將

因目睹婚姻暴力而產生內在的創傷透過遊戲媒材表達出來之後，開始由創傷的遊戲行

為轉化為復原與療癒的遊戲行為與主題。最後，第四階段則為結束階段，亦即哥哥與

弟弟在遊戲治療即將結束時，在遊戲過程中出現與結束治療關係的相關遊戲行為與主

題。 
大致而言，在探索階段中，哥哥與弟弟會出現許多試探遊戲治療師的行為，如一

邊遊戲，一邊觀察遊戲治療師、試探遊戲治療師的反應、邀請遊戲治療師一同遊戲等；

在創傷階段的中，哥哥與弟弟開始出現一些創傷的主題，如混亂的、空洞的、暴力的、

威脅性的、毀滅的遊戲行為；在轉化階段中，哥哥與弟弟出現一些滋養的主題，像是

撫育的、建設的、拯救的、發洩的遊戲主題與行為；在結束階段中，哥哥與弟弟出現

的是分離的、思念的、祝福的遊戲主題與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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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戲行為與遊戲主題 

在上述四個階段中，哥哥與弟弟各有相似與相異之遊戲行為與遊戲主題。研究者

就其遊戲行為與遊戲主題分述如下： 

（一）探索階段 

哥哥在探索階段中，所出現的遊戲主題主要有探索性與互動性。而在探索性的主

題中，哥哥出現「探索各種遊戲媒材」（A1-D05）之遊戲行為。在互動性的主題中，

哥哥則出現「邀請諮商師一起玩遊戲」（A1-C03、A1-D12）、「試探諮商師的反應」

（A2-D11）與「挑戰遊戲規則」（A3-D16）等遊戲行為。 

至於弟弟部分，在探索階段中則出現探索性的主題。例如：弟弟出現「接觸多樣

的遊戲媒材」（B1-C03、B2-D06、B3-D06）、「變化多種遊戲類型」（B4-D11）、「結合

不同遊戲媒材」（B5-D14）等遊戲行為。 

（二）創傷階段 

哥哥在創傷階段中，出現的遊戲主題主要有四種，分別為：「空洞」、「破壞／毀

滅性」、「混亂」與「防禦性」。在空洞的遊戲主題中，哥哥出現「在 A4 圖畫紙上留白

超過三分之二」（A4-D11）的遊戲行為；在破壞／毀滅性的遊戲內容中，則出現「使

用飛彈將城市摧毀」（A5-D07）的遊戲行為；在混亂的遊戲主題中出現「將玩具聚集

攪動、攪散」（A5-D13）、「在 A4 圖畫紙上構圖線條混雜、無明確主題」（A4-D15）的

遊戲行為；最後，在防禦性的遊戲主題中，哥哥則出現「在房子周圍構築柵欄」

（A6-D07）、「在城堡周圍佈置玩具士兵防守城堡」（A7-D08）的遊戲行為。 
弟弟在創傷階段中出現的遊戲主題主要有五種，分別為「威脅性」、「對立性」、「暴

力／攻擊性」、「重複性」、「宣洩性」。其中，在威脅性的遊戲主題中，弟弟出現「獅

子掠食小白兔」（B8-D06）、「手槍瞄準玩偶開槍」（B5-C03）、「哥吉拉站立在娃娃屋

旁」（B6-D04）等遊戲行為；在對立性的遊戲主題中出現「玩具士兵與哥吉拉對峙」

（B6-D06）的遊戲行為；在暴力／攻擊性的遊戲主題中出現「槍戰」（B5-D05）的遊

戲行為；在破壞／毀滅性的遊戲主題中，出現「汽車對撞」（B7-D08）、「推倒堆高的

積木」（B7-C02、B7-D10）的遊戲行為；在重複性的遊戲主題中出現「摔獅子」（B8-D11）

的遊戲行為；最後，在宣洩性的遊戲行為中，弟弟則出現「裝沙子進小茶壺，再從小

茶壺中將沙子倒到杯子中」（B7-D13）的遊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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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化階段 

在轉化階段中，哥哥出現了「醫療性」、「撫育／照顧性」、「生產性」、「秩序性」、

「連結性」等五種的遊戲主題。在醫療性的遊戲主題中出現「救護車，並發出ㄡㄧ…

ㄡㄧ…叫聲」（A8-D07）、「扮演醫生治病」（A8-C02、A8-D08）的遊戲行為；在撫育

／照顧性的遊戲主題中出現「扮演醫生治病」（A8-C02、A8-D08）以及「照顧受傷的

小白兔」（A8-D10）的遊戲行為；在生產性的遊戲主題中出現「烹飪料理」（A9-D02）

的遊戲行為；在秩序性的遊戲主題中出現「秩序性的排列玩具」（A9-D09）之遊戲行

為；最後，在連結性的遊戲主題中，哥哥則出現了「在沙箱挖出一條河，並放在河岸

兩端放置一座橋」（A10-C03、A10-D12）的遊戲行為。 

而弟弟部分，在轉化階段中，出現了「救援性」、「保護性」、「建設性」與「創造

性」四類的遊戲主題。在救援性的遊戲主題中，弟弟出現「消防車滅火」（B9-D03）

以及「直昇機飛過並降下一條繩索」（B9-D08）的遊戲行為；在保護性的遊戲主題中

出現「警車巡邏」（B9-D04）的遊戲行為；在建設性的遊戲主題中出現「建造秘密基

地（螺絲起子、木板、鐵鎚）」（B10-D05）與「用樂高積木蓋房子」（B10-C02、B10-D09）

的遊戲行為；最後，在創造性的遊戲主題中，弟弟則出現「在繪畫中創造救世英雄（卡

比獸）」（B11-C03、B11-D12）的遊戲行為。 

（四）結束階段 

在結束階段中，哥哥出現了「祝福」的遊戲主題。哥哥在祝福的遊戲主題中出現

了：「寫卡片給諮商師」（A12-C01、A12-D02）的遊戲行為。 

而弟弟在結束階段中，出現了三種的遊戲主題，分別為：「分離」、「思念」與「祝

福」。其中，在分離的遊戲主題中，弟弟出現了「小熊搬家」（B12-D04）的遊戲行為；

在思念的遊戲主題中出現「小熊的朋友想念小熊」（B12-C01、B12-D08）的遊戲行為；

最後在祝福的遊戲主題中，弟弟則出現了「寫卡片給諮商師」（B12-D13）的遊戲行為。 

（五）遊戲階段中相似與相異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 

研究者將哥哥與弟弟於探索階段、創傷階段、轉化階段與結束階段四個遊戲階段

中，出現的相似與相異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彙整如下： 

在第一階段的探索階段中，哥哥與弟弟均出現「探索性」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

然而，哥哥在探索階段中出現「互動性」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弟弟則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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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階段的創傷階段中，哥哥與弟弟均出現「破壞／毀滅性」的遊戲主題與遊

戲行為。然而，哥哥在創傷階段中出現「空洞」、「混亂」與「防禦性」的遊戲主題與

遊戲行為，弟弟則沒有。弟弟在創傷階段中出現「威脅性」、「對立性」、「暴力／攻擊

性」、「重複性」、「宣洩性」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哥哥則無。 
在第三階段的轉化階段中，哥哥與弟弟沒有出現相似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反

之則出現相異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哥哥在轉化階段中出現「醫療性」、「撫育／照

顧性」、「生產性」、「秩序性」、「連結性」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弟弟則沒有。弟弟

在轉化階段中出現「救援性」、「保護性」、「建設性」與「創造性」的遊戲主題與遊戲

行為，哥哥則無。 
最後，在第四階段的結束階段中，哥哥與弟弟均出現「祝福」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

為。然而，弟弟在結束階段中出現「分離」、「思念」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哥哥則無。 

之所以會有上述的差異，可能是由於哥哥僅目睹父親對母親進行身體虐待，並沒

有直接受到父親的暴力，然而，弟弟不僅目睹父親對母親實施身體虐待，本身亦直接

受到案父的身體虐待。因此，相較於哥哥，弟弟在探索階段時，對遊戲治療師似乎較

為防衛，並且需經歷較多的歷程與遊戲治療師建立關係。此外，弟弟與哥哥相較之下，

在創傷階段亦經歷較長期的遊戲治療歷程，並出現較多與創傷相關的遊戲主題與遊戲

行為。相較於弟弟，哥哥可能因為沒有受到直接的身體受虐，因此，在探索階段便出

現與遊戲治療師有互動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 

三、遊戲階段、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之討論 

（一）遊戲階段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歸類出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遊戲階段可分成探索、創傷、轉

化與結束四個階段。對照洪意晴與賴念華（2008）針對目睹婚姻暴力的男童探究其在

遊戲治療中主題改變歷程研究之發現，目睹婚姻暴力男童之治療主題改變歷程為：浮

現內在、試探安全、創傷遊戲與試探關係之循環前期、及後期四個歷程。本研究的第

一階段「探索階段」可以對照到洪意晴與賴念華（2008）的「浮現內在階段」與「試

探安全階段」；而本研究第二階段「創傷階段」可以對照到洪意晴與賴念華（2008）

的第三階段「創傷遊戲與試探關係之循環前期階段」；而本研究的第三階段「轉化階

段」在其研究中並未呈現；最後，本研究的第四階段「結束階段」，則可對照到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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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與賴念華（2008）的第四階段「後期」。 
透過本研究所歸納的探索、創傷、轉化與結束等四個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遊戲階

段，藉以提供遊戲治療師在遊戲治療過程中設立遊戲治療目標及介入策略之參考。在

探索階段時，協助兒童在遊戲治療中獲得安全與信任感，成為後續遊戲治療的基礎。

在創傷階段兒童的創傷議題浮現時，遊戲治療師得以持續在治療歷程中，營造安全與

信任的遊戲氛圍，使兒童的創傷議題得以重演或重現，使兒童得以有宣洩的管道，治

療師也得以採取合適的介入。在轉化階段時，兒童的正向行為開始出現，因此，治療

師得以在此遊戲階段賦能兒童的優勢與能力，同時催化自我改變的潛能以及因應方

式，並進一步促成兒童的自我成長與自我接納，藉此轉化創傷議題所帶來的影響。最

後，在結束階段時，治療師在遊戲治療歷程中需妥善的處理結束治療關係的議題，藉

以處理個案可能因分離而產生的分離焦慮感受或是感覺被信任的成人拋棄的議題。 

（二）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 

目前國內外有些許研究者針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遊戲主題與遊戲反應進行探

究（蔡毅樺，2007；Holmberg et al., 1998）。本研究也從研究發現與其進行對話。其中，

蔡毅樺（2007）發現目睹婚姻暴力男童在遊戲治療歷程中期，出現的前六高反應依次

為：「自主」、「掌控」、「攻擊」、「成就」、「負向情緒」、「撫育」。在本研究中，亦發現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會出現「攻擊」、「負向情緒」與「撫育」三種的遊戲內容。然而，

本研究並未發現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會出現「自主」、「掌控」、「成就」等三種遊戲主題

與遊戲行為。研究者以為可能是由於哥哥與弟弟的家庭背景（例如：目睹婚姻暴力的

環節、成因、時間等）不同所導致。 
再者，蔡毅樺（2007）的研究結果發現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出現撫育之遊戲主題頻率

甚高。本研究亦發現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在「轉化階段」會出現撫育的遊戲主題，然而，

除了會出現撫育的主題之外，亦會出現「醫療性」、「生產性」、「秩序性」、「連結性」或

是「救援性」、「保護性」、「建設性」與「創造性」等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研究者認為

此可能與遊戲治療師於遊戲治療歷程中的介入形式有所關連。在本研究中，遊戲治療師

針對兒童的創傷議題以策略式的方式進行介入，而案母的復原力與支持能力較為完整，

因此，兩者相互影響之下，可能較能夠帶出「醫療性」、「生產性」、「秩序性」、「連結性」

或是「救援性」、「保護性」、「建設性」與「創造性」的遊戲行為。 
此外，Holmberg 等人（1998）發現目睹婚姻暴力的男童有較多的攻擊、失敗撫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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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矛盾主題。在本研究的第二階段的「探索階段」與第三階段的「轉化階段」中，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亦會出現攻擊、安全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然而，在本研究中，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並未出現「失敗撫育」與「矛盾主題」的遊戲主題與行為。研究者

認為可能是因為國內與國外兒童的表達文化影響所致。國外的兒童表達方式較為直

接，也較願意承認自己的失敗。因此，比較容易在遊戲主題與行為中表達出失敗撫育

與矛盾主題的感受。而國內的兒童則因為成長過程中，所受的教育影響到表達方式較

為間接，因此較少直接表達矛盾的感受。再者，因為華人文化重視面子的因素，因而

較不會直接表達失敗相關的主題。 

本研究所發現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得以成為治療師在蒐集兒童的背景資訊、形

成個案概念化、進行遊戲治療介入計畫、評估治療中的歷程與改變的主要參考依據。誠

如 Ray（2011）所說，因為兒童遊戲主題與行為重複的頻率和時間的長度反應著兒童內

在的狀態或衝突，因此，遊戲治療師最好能夠透過確認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背後的意義

來瞭解兒童，並對兒童進行工作。倘若治療師發現正向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像是生

產性、秩序性、連結性、救援性、保護性等主題出現時，應加以指出能力，以達到賦能

的效果，並且提升兒童的自我效能感。而當負向的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像是出現空洞、

混亂、對立性、暴力／攻擊性等主題時，治療師應該更為審慎的評估與理解，評估兒童

是否長時間處於創傷而有無法抽離創傷的情形、抑或是兒童內化創傷而造成兒童其他功

能的受損，像是認知、情緒、學習與社會適應等。藉由遊戲主題與遊戲行為辨識與觀察，

遊戲治療師得以全面性的理解兒童的狀況，以及評估兒童的改變與進展。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遊戲治療歷程中期之創傷與轉化階段為治療關

鍵 

根據研究結果得知，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的遊戲階段可分為探索、創傷、轉化與結

束等四個階段。在創傷階段所呈現之遊戲主題與行為明顯與其目睹婚姻暴力之創傷有

關，如哥哥與弟弟皆出現之「破壞／毀滅性」遊戲主題，而哥哥與弟弟各自出現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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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主題包含哥哥的「空洞」、「混亂」、「防禦性」，弟弟的「威脅性」、「對立性」、「暴

力／攻擊性」、「重複性」與「宣洩性」等。透過此階段針對目睹婚姻暴力之創傷呈現

與處理，進而可邁向轉化階段。在轉化階段顯現之遊戲主題則與復原有關，如哥哥出

現的「醫療性」、「撫育／照顧性」、「生產性」、「秩序性」與「連結性」，弟弟出現的

「救援性」、「保護性」、「建設性」與「創造性」。 

遊戲治療師倘若能熟悉遊戲治療階段之進展，並在遊戲治療歷程中辨識出與創

傷、復原之遊戲行為與主題，對於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遊戲治療之介入與評估可更具方

向性。 

（二）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因其獨特性與不同之遭遇會影響遊戲主題與行

為之呈現 
研究結果亦顯示，即便參與研究之哥哥與弟弟在同樣目睹婚姻暴力之家庭環境

中，但因其獨特性及面對不同之環境遭遇（如弟弟除目睹婚姻暴力外，曾經遭受案父

直接身體虐待），使得哥哥與弟弟在遊戲主題及行為之呈現上有所差異。如在探索階

段，哥哥與弟弟都出現「探索性」之遊戲主題與行為，不同的是，較多創傷遭遇之弟

弟比哥哥多花了二次遊戲治療單元才進入創傷階段。而哥哥在探索階段即可出現「互

動性」之遊戲主題與行為，在弟弟部分則沒有呈現。值得關注的是，在相同議題兒童

遊戲治療歷程之進行與介入上，遊戲治療師具備多元、彈性之視框覺察每位兒童之獨

特性，亦是提升遊戲治療效能之重要因素。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在於研究資料主要以採用「研究參與者的回饋單」以及「遊戲

治療札記」兩項為主，以作為研究者探究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遊戲治療歷程的依據。研

究參與者的主要照顧者僅同意研究者透過回饋單以及治療札記作為研究資料，研究者

幾經溝通之後，其主要照顧者仍堅持基於保護孩子的立場不願意接受遊戲治療過程全

程錄音錄影。因此，研究者在進行研究資料分析時只能以「研究參與者的回饋單」以

及「遊戲治療札記」兩項資料進行論述。然而，此兩項研究資料均屬於較為主觀陳述

的資料。因此，如何提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與確實性，及避免因研究資料是主觀論述，

而分析歷程又是研究者的主觀分析所造成雙重主觀的影響，便是研究者最大的挑戰。

基於上述之考量，研究者採用共識質化研究方法，希望透過共識分析團隊之討論與確

認，盡可能降低研究者的偏誤，以力求克服研究資料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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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一）後續研究 

1. 以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遊戲治療全程錄影檔為研究資料 
在嚴謹考量諮商與研究倫理之基礎下，未來倘若能取得研究參與者及其監護人之

同意而全程錄影，並將遊戲治療歷程謄成逐字稿，而得以進行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遊戲

治療歷程之微觀分析。如此，不僅可進一步發展「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遊戲主題分析架

構」，未來研究亦可針對遊戲治療師之介入策略及其遊戲治療歷程之轉變機制加以深

入探討，藉以深化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遊戲治療在學術研究及實務上之理解。 

2. 結合手足遊戲治療或親子遊戲治療的形式 

由於本研究的兩位研究參與者來自同一家庭，因此，讓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反思：

若能安排哥哥與弟弟同時進行手足遊戲治療，或是邀請其母親進行親子遊戲治療，除了

能夠探究目睹婚姻暴力兒童於手足遊戲治療或親子遊戲治療歷程中的遊戲主題與遊戲

行為之外，或許也能夠協助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建立起家庭支持系統與網絡，處理因目睹

婚姻暴力衍生而來的相關議題，及學習相關的因應策略，並進而檢視其介入成效。 

（二）實務工作 

1.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遊戲治療階段、主題與行為之理解 
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遊戲治療之歷程有其不同之遊戲階段、主題與行為之進展。據

此，研究者建議遊戲治療師在針對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進行遊戲治療時，需要更敏察遊

戲治療階段、主題與行為之進展與呈現，以促進對整體遊戲治療歷程之掌握。再者，

本研究之哥哥與弟弟所呈現之遊戲階段各自包含相同及相異之遊戲主題與行為，如弟

弟在探索階段較哥哥多出兩單元，而哥哥呈現「互動性」主題是弟弟所沒有的。此結

果提醒實務工作者在面對相同創傷議題之個案時，針對其議題所呈現之遊戲治療歷程

雖有其共通性，但所面對的每位個案亦有其獨特性，顯示遊戲治療師具備尊重差異、

保持彈性與適時調整能力之重要。 

2. 兒童的遊戲主題與行為可作為進展與結案的評估 
本研究發現目睹婚姻暴力兒童之遊戲治療乃以線性方式呈現治療歷程，從探索階

段、創傷階段、轉化階段、到結束階段。在創傷階段與轉化階段出現時，可發現負向

與正向的遊戲主題與行為亦逐漸明顯，上述兩階段之呈現可視為是治療歷程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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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轉化階段則可視為結案的一個評估指標，就其正向、滋養之遊戲主題及行為呈

現，代表的是個案已逐漸從受到目睹婚姻暴力影響中逐步復原。而轉化階段會維持多

久，或者是出現哪些主題與行為才可正式結案，則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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